
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总工会2026年预算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春节送温暖专项资金
立项依据

云工办通〔2025〕33号《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元旦春节送温暖行动的通知》、州委办〔2026〕13号《关于印发〈2026年春节慰问和送温暖活动方案〉的通知》

项目实施单位

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总工会

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省总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全州工会 2026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对象和标准为：

环卫工人、保安、快递员等苦累脏险行业的职工（农民工）、节日期间仍然施工的部分省级、州（市）级重点工程项目地部分农民工，州级劳模、工匠人才、强边固防巡边护边人员、乡村振兴村干部和困难群众等共300个慰问对象，每人500元/人的标准进行慰问，共计150,000元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安排环卫工人、保安、快递员等苦累脏险行业的职工（农民工）、节日期间仍然施工的部分省级、州（市）级重点工程项目地部分农民工，州级劳模、工匠人才、强边固防巡边护边人员、乡村振兴村干部和困难群众等共300个慰问对象，每人500元，共计150,000元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春节慰问环卫工人、保安、快递员等苦累脏险行业的职工（农民工）、节日期间仍然施工的部分省级、州（市）级重点工程项目地部分农民工，州级劳模、工匠人才、强边固防巡边护边人员、乡村振兴村干部和困难群众等共280个慰问对象，每人500元慰问标准，共计300户×500元=150,000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计划2026年春节慰问环卫工人、保安、快递员等苦累脏险行业的职工（农民工）、节日期间仍然施工的部分省级、州（市）级重点工程项目地部分农民工，州级劳模、工匠人才、强边固防巡边护边人员、乡村振兴村干部和困难群众300户，每户500元，共计150,000元，该项目与州委、州政府春节慰问送温暖活动同步开展。
项目实施成效

州委、州政府十分关心节日期间人民的生活，要求切实安排好困难群众的生活，确保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职工、困难群众和全州人民一道欢度平安祥和、欢乐的节日，维护职工队伍和谐稳定。统一纳入州委、州政府的春节慰问，让困难职工群众感受到对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。

